《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沙城镇地道桥南1宗露天仓库用地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租金水平评估项目
审核意见》意见回复

审核意见回复如下：
1. [bookmark: _GoBack]P1页“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沙城镇地道桥南1宗露天仓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上述表述应为估价范围，估价对象应为土地使用权租金水平，请核实。
答复：由于我司出具的是房地产估价报告，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估价对象即估价房地产，租金价格为估价对象的价值类型。
2. 请核实说明本次评估租金内涵中是否包括地上构建筑物，是否包含土地使用税。
答复：租金内涵不包括地上构建筑物，不含土地使用税。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已废止，请核实作为估价依据是否合适。
答复：报告中已删，详见报告P13。
4. P35页，“估价对象为尚未开发建设，周边无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实例，但本次为市场租金水平评估，不适宜采用成本法”未采用成本法的理由是否合适，请核实说明。
答复：租赁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非成本推动，故不适合采用成本法。报告中已调整，详见报告P35。
[bookmark: _Hlk96088455]P36页，“比较价值＝比较案例房地产价格×（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待估宗地价值时点房地产价格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日期房地产价格指数）×…×（待估宗地权益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宗地权益状况条件指数）×（待估宗地区位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宗地区位状况条件指数）×（待估宗地实物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宗地实物状况条件指数）”，采用“比较案例房地产价格”测算租金是否合适，请核实。
答复：房地产租金是“房地产价格”的一种表现形式。
5. P37页，“案例4挂牌价为360000元/年，经询问，最终报价为192000元/年”。请核实说明挂牌价与最终报价差异较大的原因。
答复：评估专业人员对查询到的租赁信息均进行了电话核实，案例4经电话询问，报价为192000元/年。
6. “河北怀来县目前净地出租的年租金水平在10000元/亩左右”，请核实说明上述租金水平依据来源。本次待估宗地租金7420元/亩，未达到平均水平的理由。
答复：报告中所述市场平均租金水平为评估专业人员市场调查并汇总分析而得，为常规条件下净地的价格水平，通常为宗地位置为工业项目较为集中的区域，场地内基本为平整状态，具有基本的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所处区域地理位置一般，距工业园区距离较远，所在区域产业集聚程度较差，虽临近省道，但是周边路网较为稀疏，道路狭窄，车辆进出不便，且周边多为农田及村民宅基地，周边土地利用方向不一致对估价对象的土地利用影响较大。另外，估价对象本身为非平整场地，未通水，为临时用电，基础设施不齐备。估价对象自身条件较差，故未达到前文所列平均水平。
7. P37页，对于案例4-6，按照“土地对于项目整体收益的贡献比例约在20%左右”确定土地收益，请核实说明上述数据取值依据。
答复：上述比例为评估专业人员对工业项目中房地各部分对其整体价格贡献比例的验证分析得出，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其一，采用市场所调取的净地租金与房地租金进行直接对比。依据市调结果，河北怀来县目前净地出租的年租金水平在10000元/亩左右，有地上物（以厂房为主）的宗地年租金水平在50000-70000元/亩。净地每亩年租金取8000元、10000元、12000元，房地每亩年租金取50000元、60000元及70000元，并逐一进行计算，得出的土地收益占比在10%~20%之间；其二，通过资本化法还原土地收益。计算所采用土地资本化率区间为3.5%~5.5%，得出土地收益占比结果集中在20%~30%之间。综合两种方法的估算结果，最终取20%的比例对土地收益进行剥离。 
8. P42页，请核实说明工业仓储与露天仓库调整15%的理由和依据。
答复：露天仓库是指用于堆放商品的场地。它比库房、货棚用料省、建造快、花钱少、容量大，只要平整地有围墙，有管理人员住房，就可存放商品，但对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差，储存的商品有一定局限性。而工矿仓储用途广泛，可用于加工生产及储存物资货物等。两者的区别主要是在于是否有建筑规划指标，可进行开发建设，体现宗地的可利用程度，因此综合考虑调整系数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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